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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一 

相關業務單位 
督察科、後勤科、 

政風室 

案例 

類型 

警用公務車私用案 

一、警察局科長私用公務車違犯侵占罪嫌案： 

某警察局科長 A，遭人檢舉，違法濫用公務車情事，除了

代步上下班，還用來接送妻小，後經該局政風室調查釐

清，就行車紀錄顯示，A 確有私用公務車往返私人住處情

事，此節業已構成公務員侵占（私用）公有物之行為。A

違反「警察機關公務車輛使用管理要點」，公車私用事

實明確，嚴重影響警譽，已先依涉犯普通詐欺罪嫌，報

地檢署偵辦。另職務調整調任非主管職務。 

二、警察機關長官私用公務車訪友違犯侵占罪嫌案： 

某警察機關長官 B 涉嫌公器私用，多次開公務車訪友，

經該局調查經分析、比對車輛使用紀錄，發現已違反

「警察機關公務車輛使用管理要點」，公車私用屬實，

擬記 1大過調非主管職，並移由地檢署偵辦。 

風險 

評估 

一、自恃法律觀念熟稔，輕忽用車規範 

警用巡邏汽車外觀顏色及閃光燈、警鳴器等配備，醒

目且易引人注意，較不易發生公車私用情事，惟本案

主管使用偵防車，偵防車因保密關係，不便於車身外

表加裝固定特殊裝備及標幟，車輛外觀與一般自小客

車並無差異，倘有員警公車私用法紀觀念不足，貪圖

私益，較易衍生違失情事。 

二、單位主管用車缺乏監督機制 

公務車使用事前階段，主管應落實審核公務車使用及

外出洽公之申請事由；主管事後亦應追蹤、了解屬員

外出工作情形或填寫工作紀錄，避免衍生廉政風險事

件。本案行為人本身是主管，卻以身試法，貪圖小額

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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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欠缺良好的法治概念，不知違法之嚴重性，便宜

行事，長期積弊，容易有貪圖小利，規避機關規範而

肇生違法情節。 

三、公務車輛未落實實質管理 

   (一)基於同事情誼或考量長官身分，不想得罪車輛使 

       用人之心態，未積極主動管理。 

   (二)停車格未設有編號、未指定公務車停放位置而任 

       意停放，無法掌控公務車輛使用、返回情形。 

   (三)公務車管理部門與車輛保管部門不同，公務車輛  

       管理部門認為應由保管部門主管負實際管理責  

       任，致未定期巡查下班時間公務車是否返回工作 

       場所，而保管部門主管亦可能基於人情，容忍人 

       員違反車輛使用規定，故無法有效控管公務車輛 

       使用情形。 

防治 

措施 

 

一、強化使用公務車輛法治觀念 

利用內部會議加強宣導侵占公物罪案例，尤以公務車

私用可能會涉及的法律責任，導正貪小便宜之陋習。 

二、加強宣導公務車輛領還流程及作業規定 

    各單位利用內部會議、勤教紀錄簿內宣導，落實填

寫派車單、車輛使用登記簿；此外，將領用車輛流

程圖及規定張貼於各單位值班(日)室或鑰匙集中放

置處，加深同仁對於領還流程及作業規定，同仁間

可互相督促，防範不法發生。 

三、辦理專案稽核，加強發掘不法，嚇阻潛在風險人員。 

四、建立內控機制，防杜風險發生 

    (一)公務車輛使用人用車後，是否即時並確實填寫  

        里程數？並於發現行車紀錄表或油料月報表等  

        資料有遭修（竄）改情形時立即通報公務車輛  

        管理人即時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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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立定期、不定期抽查公務車輛油量使用情形 

       （包括派車表單、行車里程估算與油料報表）機 

        制，如發現油耗異常，即時處理並瞭解原因。 

參考 

法令 

一、警察機關公務車輛使用管理要點。 

二、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1款侵占公有財物

罪。 

三、刑法第 335 條第 1項、刑法第 336條第 1項、刑法

第 339條。 

四、刑法第 342 條第 1 項之背信罪，假借職務上之機

會，故意犯上開背信罪，依刑法第 134 條之規定加

重其刑。 



 

 

案號 二 相關業務單位 督察科、交通警察隊 

案例 

類型 

偽造交通事故公文書，使他人獲得保險理賠案  

甲為某縣市警局之分局長，於其任內與計程車司機乙交

情甚佳，某日乙之計程車因自己操作不慎造成全毀，乙

該車輛雖投保產物保險，惟因係自身操作不慎造成車輛

損毀，並不符理賠責任，甲乃教導乙可利用「製造交通

事故證明」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並居中介紹分局內負

責交通事故處理之警員丙與乙認識，2 人合謀由丙利用職

務上之機會，虛偽登載並出具不實肇事內容之交通事故

證明書，交由乙向「產物保險有限公司」詐領保險金 100

萬元在案。後本案遭揭發，乙與丙分別依詐欺罪與偽造

公文書罪等罪嫌移送在案，甲因未實際參與上述詐欺行

為，未遭法院認定有刑事責任，然其行為業已違反公務

員廉政倫理規範等相關規定，仍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予以懲戒。 

風險 

評估 

一、 機關首長能否以身作則，其對清廉執政的認同與實

踐，於機關人員選擇守法或違法行為有一定程度的

影響力。 

二、公務員利用專業知識違反作業規定，製作不實肇事

內容之交通事故證明書，教導民眾進行詐騙行為，

輕忽違法後果，破壞警察機關的信譽及公信力。 

防治 

措施 

 

一、 適時辦理廉政法紀教育訓練：利用各集會加強宣導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貪污治罪條例」、

「刑法瀆職罪章」等廉政法規，以提升同仁守法觀

念，以強化警察同仁應有的廉潔自律和誠信重要

性。 

二、 對於長官明顯違法的命令沒有服從義務，如認有違

法不當疑慮時，應善盡陳述義務，如仍無法達成共

識得請求長官書面下達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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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法令 

一、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二、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三、刑法第 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 

四、刑法第 216 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五、刑法第 339條詐欺罪。 

六、公務員懲戒法第 2條。 

七、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對主管事務 

    違背法令圖利罪。 

八、「端正警察風紀實施要點」第 4 點第 1 款規定(主 

    管應以身作則，躬行實踐，樹立風紀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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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三 

相關業務單位 督察科、資訊科、刑

事警察大隊、政風室 

案例 

類型 

員警違法查詢民眾資料遭處分案 

甲為某派出所員警，於轄區內因業務機會結識年輕貌美

之乙女，甲驚為天人並展開熱烈追求，渠料乙女有一認

識多年之男友丙，甲遂積極調查丙的身分，於千方百計

得知其姓名後乃利用警務電腦系統查詢丙之背景，赫然

發現丙男有前科並因此坐過牢，甲大喜並認為橫刀奪愛

有望，竟多次撥打電話告知乙女之母親及在丙男住處之

乙女，告稱「丙曾坐過牢，離他遠一點！」，希望透過

這方式讓乙移情別戀，渠料乙女憤恨難耐，遂向甲任職

之機關陳情，機關查察後將本案移送當地地檢署偵查，

案經起訴後法院判決，認甲觸犯「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

秘密罪」，判處有期徒刑 3 個月，緩刑 5 年確定，案另

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最終將甲記過 2次處分。 

風險 

評估 

一、甲濫用職權，利用警政知識聯網不當查詢民眾個

資，且缺乏保密觀念。違反警察職業道德，損害警

察機關形象和公信力。 

二、民眾個資遭不法蒐集、處理、利用，隱私權受侵

害，可能危及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安全。 

三、內部管理缺失。 

防治 

措施 

 

一、公務機密安全宣導：各單位主官(管)應加強宣導公

務機密安全，並強化管理員警平時勤務作為，有無

違反相關查詢程序規定等情形。 

二、辦理警政資訊系統及自建系統稽核作業：應由各業

管單位按計畫落實實施每月與不定期稽核及現地稽

核工作。 

三、落實主官（管）考核與監督責任：各機關主官

（管）身負督導重任及業務成敗之責，應詳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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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員警工作狀況，並掌握其勤餘生活、交往對

象，有無生活違常等情，適時採取必要之防處措

施，以防範洩密情事發生。 

參考 

法令 

一、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2、18、41條。 

二、刑法第 132條第 1項公務員故意洩漏國防以外秘密

罪。 

三、警察機關資通安全實施規定(未達洩密，記過 1次以

下處分；發生洩密或系統遭受破壞記過 2次以下處

分)。 

四、警察機關使用即時通訊軟體注意事項第 5點(使用即

時通訊軟體傳遞訊息，內容不得涉及機密性、安全

性、隱私性、敏感性或洩漏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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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四 

相關業務單位 督察科、行政科、 

政風室 

案例 

類型 

派出所副所長及警員包庇賭博電玩業者遭判刑案 

派出所對轄區內之非法賭博性電玩負有查緝取締之責，

某直轄市副所長及警員竟因熟識某電玩業者，與該業者

達成共識，在二人管轄之轄區內經營賭博性電玩，電玩

業者則每月固定繳納電玩賭博之部分獲利金額予二人，

以換取不予取締之保證。該名副所長及警員明知公務員

廉政倫理規範，公務員應依法公正執行職務，以公共利

益為依歸，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方法、機會圖本人

或第三人不正之利益。兩人竟利用執行取締賭博電玩之

職務，圖利自己之犯意，按月收受電玩業者所交付之報

酬計四次，案經廉政署查獲，並經法院分別判處副所長

及警員有期徒刑 7年 6月及 7年，並褫奪公權 6年。 

風險 

評估 

一、個人具有偏差之價值觀、貪婪僥倖心態、低自我控

制力、法紀觀念淡薄，難以抗拒誘惑，極易為貪圖

不法利益，而利用職權違背其職務。 

二、人情包袱難擺脫，退休或離職人員運用舊有人際脈

絡或業務熟悉度，公務員被請託、關說，未依法行

事，形成被迫收賄之機會風險。 

防治 

措施 

 

一、加強法紀教育：針對特殊查緝賭博性電玩權限之員

警，進行防貪預防性之宣教。 

二、切斷「白手套管道」，避免外在誘因：對於與現職

員警接觸頻繁之退休、離(停)職員警及「義警、民

防、警友站（會）」進行了解，若發現渠等在轄區

內與電子遊戲場業者交往密切，單位主管應防範員

警與其交往。  

三、實施聯合複查，阻斷環境風險因素：有關 110報案

專線或民眾檢舉賭博案件需列管，並進行現地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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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強化內部與外部監控機制。 

 四、落實考核，建立「預警系統」：對於有風紀傳聞之

員警，如確有疑慮則需斷然列管與調整。各單位主

管應深入了解同仁工作勤惰、交友情形、生活習性

及財務狀況，並落實考核工作，擴大預警效益。 

參考 

法令 

一、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二、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5款之圖利罪。 

三、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第 5款之違背職務收賄

罪。 

 

 

 

 

 

 

 

 

 

 

 

 

 

 

 

 

 

 

 

 

 

10 



 

 

案號 
五 

相關業務單位 督察科、人事室、 

會計室、政風室 

案例 

類型 

詐領超勤加班費遭起訴案 

某市警察局分局員警甲，明知自己休假未上班，亦無超

勤加班之事實，仍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虛偽填寫員警超

勤時數統計表、虛報不實超勤加班時數，交由不知情之

承辦人，使其誤認為甲有如所填寫之員警超勤時數統計

表上所示之加班情形，而據以登載在職務上所掌之超勤

加班費申請及印領清冊之公文書上，而據以核發超勤加

班費 3,000 餘元，足以生損害於機關對於所屬員工加班

費請領、核發之正確性。案經檢察官偵查終結，認甲涉

犯詐取財物、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罪嫌，

爰依法將其提起公訴。 

風險 

評估 

一、 審核作業強度尚待加強：依「警察機關超勤加班費

核發要點」第 7 點第 1 項規定，超勤加班費之核支

應依據「勤務分配表」、「員警出入登記簿」、

「工作紀錄簿」或其他足資證明之出勤等資料審

核，然卻發生員警詐領超勤加班費，顯示該機關行

政、督察、人事、單位及各級主官（管）審核單位

之審查強度尚待加強，以防止人員心存僥倖心態趁

虛而入。 

二、員警法治觀念薄弱:甲利用職務之便，申請超勤加班

事實，顯見個人行政倫理操守欠佳，且對於相關刑

罰規定認識不足，以致其心存僥倖心態。 

防治 

措施 

 

一、落實加班審核機制：主管應以身作則，建立單位知

法守法風氣，平時即應確實留意部屬之生活動態，適

時提醒屬員申領公務費用之相關規定。事前應確實審

核屬員加班事由、必要性；事後確實審核相關支出單

據款項，如遇問題即時給予告誡、曉諭，修正屬員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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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認知，以善盡督導考核責任。 

二、 加強內部管理:各單位主管應不定期至加班處所督導

各屬員業務，人事單位不定期抽查加班狀況，以確

保同仁覈實加班。 

三、 加強廉政法治觀念：主管利用內部集會場合宣導法

紀觀念，強化廉潔意識，尤其對於新進員工，應特

別對其加強宣導請領費用覈實報支規定，以收防微

杜漸之效。 

四、 建立防制「實際未執行加班業務，仍可事後補簽或

由他人代刷、代簽」或「因特殊原因無法刷卡或簽

到(退)者，仍可事後補簽」之管制措施，以確認加

班人員是否依加班核准時間至指定處所刷（簽）到

（退）。 

參考 

法令 

一、刑法第 339條第 1項詐欺取財。 

二、刑法第 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 

三、警察機關超勤加班費核發要點。 

四、111年 2月 25日最高檢察署新聞稿公務員詐領加班

費、值班費、差旅費、休假補助費等四類案件已經

統一追訴標準，以普通詐欺罪向法院提起公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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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六 

相關業務單位 督察科、刑事警察大

隊、政風室 

案例 

類型 

員警侵占拾得遺失物案 

A 女遺失現金 1 萬 3300 元，為他人拾得並送至該分局。

甲為某分局警備隊員警，負責受理民眾拾獲遺失物業

務，竟假冒他人名義，並由其友人乙填具個人資料，列

印遺失物領據再蓋印個人職務職章，冒領民眾遺失，中

飽私囊。不久，A 女前往警局詢問是否有民眾拾得其遺失

現金，警局發現該件遺失物已由他人領取，經分局查察

後，將本案移送當地地檢署偵查，案經起訴後法院判

決，認甲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侵占職務上持有之非

公用私有財物，判處有期徒刑 2 年，緩刑 5 年，支付公

庫 30萬元，法治教育課程五場，褫奪公權 2年。 

風險 

評估 

一、 個人貪小便宜、內部管理鬆散。 

二、 未依「警察機關辦理拾得遺失物作業規定」辦理拾得

物案件、未依拾得遺失物處理系統網路上公告、未發

還或辦理拾得物入庫。 

防治 

措施 

 

一、定期辦理教育訓練，提升對於作業規定熟悉度：持

續利用公開集會或訓練講習課程時機，加強拾得遺

失物相關法令、作業規範之教育訓練。 

二、強化監視錄影系統建置，維護拾得遺失物流向：於

辦理拾得遺失物業務時，必要時得依據「警察機關

駐地安全監視錄影系統設置管理要點」設置監錄系

統，並確保系統檔案之完整性，以掌握拾得遺失物

流向，降低員警侵占拾得物之意圖。 

三、落實拾得物交接保管核對機制：拾得物受理單位應

落實將物品登錄於登記簿，並輸入於系統；業務單

位於接獲後，應逐一清點並就陳報單登記取號。 

四、完善存放拾得物制度，強化案件管控及查核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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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得物得以月份、編號及詳列特徵方式將物品歸類

保管，或自行造冊，以便於尋找，並降低丟失物品

之風險。 

五、建立複式監督制度：各機關得視人力狀況，採行共

同受理機制，於受理拾得物時由兩名員警清點、登

載於系統，並於書面共同核章，以強化相互監督，

降低員警侵占之僥倖心理。 

六、設置專櫃保管拾得物：規劃拾得物獨立存放空間，

且依規定定期辦理銷燬、換價及解庫程序，以增加

空間利用。 

七、強化內部管理措施：各單位主官應強化內部管理作

為，主動關心員警受理案件過程，留意及檢視單位

執勤台抽屜或公文櫃等處，並每日查核受理拾得物

登記簿及收據聯單等資料，受(處)理拾得物有無恪

遵標準作業程序進行，依規定輸入遺失物系統、通

知發還及移偵查隊公告招領，以杜絕員警因便宜行

事或貪圖微薄小利，而誤蹈法網。 

八、加強督導考核，定期抽查核對：落實定期(不定期)

查核，勾稽拾得物管理系統資料與實際保管物是否

相符，防範違失發生。 

參考 

法令 

一、 貪污治罪條例第 6條第 1項第 3款「侵占職務上持

有之非公用私有財物」。 

二、 刑法第 210條、第 216條。 

三、警察機關辦理拾得遺失物應行注意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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